附件5

2026年市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
项目实施指导意见

2026年市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畜禽养殖废臭水体综合利用试点、强村富民综合改革、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、农业综合执法能力等。
一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
[bookmark: _GoBack]资金主要用于：一是在九龙坡区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治理活动（全市放心农资下乡宣传）。二是委托万州、永川、黔江、涪陵、江津、合川、璧山、城口、南川、开州、两江新区、巴南、大足等13个区县质检机构开展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（风险监测）。三是对全市38个涉农区县开展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抽样工作（包括样品费及相关费用）。四是对获得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考核（CATL）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CMA）“双认证”的万州、永川、黔江、涪陵、江津、合川、璧山、城口、南川、开州、两江新区（渝北）、巴南、大足、潼南、忠县等15个县级质检机构实施补贴，确保有序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有关工作。
联系人：曾晖，89133327。
二、畜禽养殖废臭水体综合利用试点
为进一步强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，2026年支持长寿、江津、南川、綦江、铜梁、潼南、梁平、垫江、忠县、巫溪等10个区县实施畜禽养殖废臭水体综合利用试点项目。
资金主要用于试点开展规模以下养殖户粪污处理设施设备，养殖废臭水体无害化处理、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技术指导和经验总结推广等有关工作。
联系人：高廖军，89133142。
三、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稳妥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延包试点工作，建立规范有序、平稳高效的延包工作机制，确保已到期区县如期完成延包试点任务，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、顺利延包，巩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。2026年支持两江新区、万州区等38个涉农区县推动实施延包试点相关改革任务。资金主要用于：开展基础信息摸底核实、承包信息变更、承包合同网签、档案规范化管理等与农村土地二轮延包试点有关的费用支出。
联系人：张翱翔，89133826。
四、强村富民综合改革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深入推进强村富民综合改革，巩固完善农村集体经营制度，深化开展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，健全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长效机制，加快推进“村强”带“民富”，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2026年支持两江新区、万州区等15个区县推动实施强村富民综合改革相关改革任务。
资金主要用于：开展相关改革试验试点任务申报、指导、评估、验收，农村改革宣传培训、经验总结推广等。
联系人：张翱翔，89133826。
五、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
为落实中农办、农业农村部《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基础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农发〔2020〕13 号）有关要求，按照《重庆市农村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实施方案》（渝农办发〔2023〕49 号）工作安排，持续扎实开展我市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工作。统筹区县申报项目意愿、以往年度项目实施情况、剩余未调查宅基地宗数等因素，支持13个区县先行全域开展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。资金主要用于：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（包含宅基地权利人、地类、四至方位、宗地面积、房屋建筑面积、图像采集等）。 
联系人：刘昌海，89133199。
六、农业综合执法能力
为贯彻落实《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的意见》（农法发〔2021〕5 号）、《重庆市加快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效能，实现执法队伍、执法事项、执法监管、执法监督、执法平台“大综合一体化”，2026年支持万州区等37个区县实施农业综合执法能力提升项目。项目资金主要用于：大综合一体化执法改革要求背景下的行业执法、行业监管、执法监督、普法宣传等。
联系人：贾真；联系电话：89133357。
七、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住宅类房屋专项整治第二步试点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试点工作部署，按照农业农村部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探索完善分类处置政策，积极稳妥、依法整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，为规范有序全面开展整治工作提供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，支持我市合川区、璧山区、铜梁区、开州区开展第二步试点工作。资金主要用于：整治过程中聘请第三方公司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补充调查、农用地转用测绘、整治成果区县级验收、业务指导等。
联系人：黄卫国，89133101。

附表：2026年市级农业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任务清单及绩效目标清单
